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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績效評估情形 

評估方式 

本公司董事會已通過「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」，其中包含對功能性委員會進行

績效評估。每年定期於年度結束後，由執行單位收集相關資訊並提供功能性委

員會委員，透過成員自評方式，依下列面向(內容及項目)執行自評量。 

一、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。 

二、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。 

三、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。 

四、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。 

五、內部控制。 

評估結果 

112 年度績效評估作業已執行完成，評估結果(如下)預計提報 113 年 2 月份董

事會，作為 113 年功能性委員會運作改善及未來自評指標修訂之依據。 

評估對象 評估結果 改善事項 

薪酬委員會績效 優於標準 無 

審計委員會績效 優於標準 無 

註：全部衡量指標達 90%以上為「優於標準」；達 80%~89%為「符合標準」；

低於 80%以下為「待加強」。 


